附件

给全市初三学生家长的信

尊敬的家长：您好！
首先诚挚感谢您多年来对我市基础教育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在您孩子即将完成初中学业，进入高中学习之际，您一定十分关心孩子就读高中的相关事宜，现介绍如下。
在全市各地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下，各地均办有一批能基本满足当地初中毕业生就读需求的优质普高。各普高应首先满足本地学生的上学需求，针对现有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省教育厅于2007年下发了《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意见》（浙教基〔2007〕150 号），其中对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做出了明确规定：各地中小学原则上在本地范围内招生，如要跨县招生，必须经学校所在区县（市）和生源所在区县（市）教育局同意，报设区市教育局备案后方可组织招生；如要跨设区市招生，必须经学校所在设区市和生源所在设区市教育局同意，报省教育厅备案后方可组织招生。2010 年，省教育厅又下发《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全面实施中小学学生学籍电子化管理的意见》（浙教基〔2010〕163 号），进一步重申跨县和跨区招生管理的规定，并全面实施学生学籍的电子化管理。
从2011年开始，我省实现了全省所有普高、初中、小学学生学籍的联网管理，实施“一生一号”。学生必须在学籍系统中进行注册方可获得学籍，学生学籍与电子学籍档案联动，采用“小学入学建档，各学段随转”的原则进行管理。因而，学生在普高入学时，需从原毕业的初中学校转入电子学籍档案，才能注册获得学籍；学生中途转学，也需从原就读学校转出电子学籍档案，才能在转入学校注册获得学籍。如果公办普高违规跨市、区县（市）招生，民办普高违规招收已经被生源地学校录取的学生，该校将无法转入所招收学生的电子学籍档案，也无法为所招收的学生在该校注册学籍。没有普通高中学籍，学生将不能参加学业水平考试，也不能获得 普通高中毕业证书。学生初中阶段后，进入国际合作项目就学的，必须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否则就不能取得义务教 育合格证书。2018年预计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段学校比例将超过98.5%，能够为全市初中毕业生提供足够就学机会。招 生中要按规定时间填报志愿，今后对以民办学校名义招生后转入公办普通高中学习的违规择校行为，教育行政部门将拒绝其电子学籍迁移审批。因此，如果您和孩子选择不填报志愿，走曲线升学之路风险很大，不仅会让孩子失去本地学校入学机会，也会失去异地升学的机会，这一点务请您和孩子慎重考虑。
请您务必及时了解本地高中招生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尤其是在准备报考跨市、区县（市）普高时（包括各类国际合作项目），务必要求招生学校出示相关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文件，以免给您和您的孩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最后，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学校的教育工作，共同维护我市高中段学校良好的招生秩序。
宁波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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